
附件1
昆山市家政服务业补贴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社保
编   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
地址或住所
	

	主要经营或业务范围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补贴
类   型
	特岗补贴      ☐
社会保险补贴  ☐
	职工总数
	
	签订一年期以上劳动合同人数
	
	申请享受
补贴人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享受补贴人员明细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户籍性质
	是否就业
困难人员
	证书
	岗位工种

	
	
	
	
	
	种类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申请
单位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管中心
意见
	经办人员（签字）
复核人员（签字）
受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首次申报填写，本申请表一式两份。
2.填报享受补贴人员明细人数较多的可以另附明细单。
附件2

昆山市家政服务业补贴告知承诺书
昆山市人力资源服务管理中心告知如下：

    一、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昆山市范围内依法成立的用人单位，并实行员工制管理。

    二、申请单位分别应当具备《昆山市家政服务业补贴操作细则》规定的条件。

    三、特岗补贴申请单位及其家政从业人员不可与其他政府机构特岗补贴或公益性岗位补贴同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申请单位及其家政从业人员不可与其他社会保险补贴同时享受。

    四、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填报的内容信息真实完整。

五、申请单位获准享受补贴期间，发生人员变化或人员岗位变化，应当于变化当月及时申报。不符合享受补贴条件的人员应当按规定申报减少，并停止享受补贴。

六、享受补贴的家政服务机构无正当理由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中断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补贴即行终止。享受补贴的家政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补缴社会保险费期间，不予享受补贴。

    七、未按规定及时将不符合享受补贴条件的人员申报核减的，责令限期改正，返还不应享受的补贴；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按骗取补贴处理，并纳入失信惩戒。

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承诺如下：

本单位已知悉上述告知内容，现承诺如下：

一、本单位自愿遵守《关于转发苏州市<关于调整我市家政服务业相关政策的通知>的通知》（苏人社就﹝2020﹞1号）和《昆山市家政服务业补贴操作细则》规定，依法与家政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二、本单位申请补贴的从业人员符合下列第     项规定的条件。

《昆山市家政服务业特岗补贴操作细则》

1.特岗补贴

2.社会保险费补贴

三、本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填报的内容信息真实完整。

四、本单位获准享受补贴期间，发生人员变化或人员岗位变化的按规定申报减少，并停止享受补贴。

五、本单位自愿接受各类监督检查，并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材料，接受询问。 

六、本单位如存在虚假承诺情况或违规领取补贴行为的情形，本单位自愿放弃家政服务业补贴，按规定返还违规领取的补贴，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愿意纳入失信惩戒。

七、本单位同意将上述承诺内容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日期：

附件3

昆山市家政服务业补贴人员调整花名册
特岗补贴 ☐               社会保险补贴 ☐
单位：（盖章）
单位社保编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户行：                           银行账户：                                                         增加（   ）   减少（   ）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户籍地（县/区）
	劳动合同期限
	工种
	证书编号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市人管中心盖章：
              窗口经办人：
年
月








